
彰化縣立圖書館個人借閱證申請單 
證號(館方填寫) 

              

1.中華民國國民應持國民身分證(戶口名簿、駕照、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)正本申請，使用期限為五年。

外籍人士、外僑、大陸地區人民應持護照正本或居留證正本申請，使用期限以居留期限為原則，最

長為一年。 

2.代辦借閱證： 

(1)申請人無法親自申請借閱證時，得出具委託書並檢具申請人暨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委託代

理人辦理。 

(2)持雙方身分證明文件正本，能證明為直系親屬或配偶者，得免出具委託書代為辦理。 

(3)未領取國民身分證之未成年人，由父母或監護人持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戶口名正本(或三個月內

有效之全戶戶籍謄本)免出具委託書代為辦理。 

姓名  教育等級 

□學齡前 □小學 □中學 □高中(職)   

□大專  □碩士 □博士 □其它 

電子信箱 

 

★本館圖書系統將自動傳送「預約圖書可到館取書通知

單」、「圖書即將到期通知單」等 E-MAIL 通知，以便利讀者

掌握借書情況。 

是否願意透過 E-mail收到文化局相關閱讀與藝文

訊息：□願意□不願意 

職業別 

□傳媒 □公 □其他 □商 □娛樂 □學生 

□宗教 □家管□工  □教育□服務 □林  

□法律 □漁 □牧  □自由□藝術 □軍  

□農  □運輸□醫療 □餐飲 

行動電話  電話(宅) (  ) 

 

電話(公) (  ) 

 

聯絡地址    縣/市   鄉/鎮/市/區 

 

 

申辦人簽名： 

 

 

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★申辦借閱證後，請立即上網(https://library.toread.bocach.gov.tw)變更密碼(登入帳號預設為身分證號，也可選填

為借閱證號碼；登入密碼預設為生日月日 4 碼)並定期更換密碼。 

1.申辦人基本資料若有變更，應主動立即通知本館更正。借閱證請妥善保管，如遺失時，應主動立即向本局(TEL:7292201

分機 2113)辦理掛失登記；若因未掛失或轉借而發生冒用情事，借閱證本人應自負相關賠償之責。 

2.借閱證遺失或破損得申請補(換)發，應持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並繳付工本費新臺幣（以下同）五十元(如有罰、賠款應先

繳清)。讀者經繳納補(換)證工本費並領取收據後，不得請求退款。 

監護(代辦)人簽名： 

監護(代辦)人電話： 

與申辦人關係： 

監護(代辦)人身分證： 

辦證承辦: 
 
複檢承辦: 

辦證日期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tel:729

